
第二章 詰問技術通論

一、審前準備的重要性（從辯護人的立場）

前 言

辯護人基於在審判庭對檢察官主張的公訴事實及情狀與舉證

活動、發現事實的真相及保障被告的利益的立場而進行辯護活

動，對於證人詰問應該在事前充分準備。由於有關檢察官所聲請

調查的預定證據書類、物證，能提供事前閱覽的機會，因而辯護

人根據這些資料的檢討，能得知事件的全貌與檢察官的舉證計

畫，但在爭執的案件中，要注意供述筆錄中會有與事實相異的記

載部分。檢察官原則上是依供述筆錄的記載來作為對證人詰問，

所以辯護人重要的是找出筆錄中錯誤的部分，並且能事先指摘出

其錯誤部分的理由。對辯方證人進行主詰問時，審前準備是當然

的，在對檢方證人進行反詰問時，若未做好充分調查的審前準

備，則不能有效地進行反詰問。因此，與民事案件的證人詰問狀

況不同，因為根據供述筆錄能具體地預想主詰問的內容，而對反

詰問所指摘的部分，在審前調查是可行的。

反詰問的審前準備

反詰問的目的與審前準備策略

身為辯護人，首先對於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進行彈劾是很重

要的活動，對有爭執的案件情形，辯護人對證人的警詢筆錄及檢

訊筆錄等書證不同意時，使檢察官聲請證人調查。對此類檢方證

人的反詰問目的是根據檢察官的主詰問，來減低有利於檢方證言

的信用性，進而引出有利於辯方的證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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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了反詰問的審前準備，首先是仔細調查供述筆錄，並由被

告們聽取事實，就供述筆錄與事實相異的部分調查。當下對於供

述筆錄中，記載與事實相異的供述的原因分析是很重要。證人發

生誤認的情形，此時則要對產生誤認的原因調查。證人的記憶正

確性（周圍的明亮程度、證人的視力、目擊的位置、經過的時

間、受到驚嚇否等）及表達的正確性（基於被害人、朋友、偵查

員等立場的惡意、偏見、預斷）等亦應檢討（參照第三章四、

）。其次，亦有偵查員的誤認使證人供述與事實相異的情形。

此種情形，偵查員產生誤認的原因可能是由於其他人的供述筆錄

記載，也有可能是偵查員據此迫使該證人作相關的供述內容。此

外，偵查員的誤認也有因為同一證人的多次供述筆錄的供述內容

的反覆所造成。供述內容反覆的情形，有供述者自發性地改變，

多數的情況是由於偵查員方面的偵查，發現出其他的事情，而使

供述內容變更，儘管供述者並不確信，亦有被強迫作成與事實相

異的供述筆錄。因此，在調查供述筆錄時，要調查其他人的供述

內容是如何？有無與其他人筆錄矛盾的地方？有無刻意使與其他

筆錄供述內容一致情況？是在如何的狀況翻供？……等，在廣義

上，重要的是注意有關偵查員的偵查方針。經由審前調查對於偵

查員的意見而變更供述內容的狀況，能有效地反詰問，且能彈劾

檢方的證據。

關於案件中現場狀況的問題，有必要去看看現場。根據現場

的調查，可能會發現新事實，且因為瞭解現場，能夠有自信的詰

問。

其他作為反詰問的審前準備，依照案件性質而有不同的考

量。聽取專家的意見，或實際地模擬供述筆錄所載的狀況。由於

調查的結果並不總是有效，有時調查甚至還會落空，但身為辯護

人，以各自創意努力做各種的審前準備，那樣積極的態度會產生

出有效的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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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檢方證人的審前會面

即使是檢方的證人，辯護人在必要的情況可以在審前會面。

實際的情況有以下例子，案例是汽車竊盜案件，被告否認犯竊

盜。被竊車輛被計程車追撞而發現，被竊車輛的駕駛，表示要到

附近的醫院而離開事故現場，結果未前往。後來計程車駕駛以被

竊車輛的駕駛為被告，做了目擊供述，被告被逮捕。然而，被告

主張其並未遭遇上開追撞事故，計程車駕駛的目擊供述是有問

題。由於計程車駕駛在警詢筆錄與檢訊筆錄中，對被告的供述並

無不同，身為辯護人有必要進行了與事實不一致部分的審前調

查。辯護人與計程車駕駛會面時，駕駛供述說「不能說完全地確

信即是該人」，在審判中的反詰問時，也做了同樣的供述。計程

車駕駛亦是交通事故的加害者，若辯護人在審前會面的話，從而

在筆錄中有可能作成此種證言，此應該被認為是辯護人的審前會

面的效果。

然而，在與檢方證人在審前會面時，不能對其做糾纏追究的

言行，亦不能做違反辯護人倫理的行為。

對偵查員反詰問的審前準備

對被告自白筆錄的任意性有爭執時，則對訊問的偵查人員進

行證人詰問，辯護人應特別著眼於從否認轉變為自白的情事，由

自白欠缺任意性的觀點，在反詰問時來彈劾自白的任意性，同時

亦可作為追究自白無信用性。偵查人員作證自己作成的筆錄有正

當性，亦有信用性，所以若單就被告的說法從事反詰問，則不只

造成各說各話的情況，甚至有完全補強檢方證據的結果。因此，

為了對偵查人員進行有效的反詰問，由被告聽取詳細的事實，特

別是基於客觀證據的審前調查的詰問有其必要。如前所述，關於

偵查方針的審前準備有調查必要，基此調查，能對偵查人員反詰

問來彈劾自白的信用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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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是為了彈劾任意性，在進行偵查人員之證人詰問前，要

求檢察官作成偵訊過程一覽表，以掌握自白筆錄作成的經過，進

一步針對偵訊過程一覽表中的拘留人出入簿及接見簿等客觀資

料，亦事先閱覽而加以檢討。

審判前的準備

爭點的整理

吾人可預測檢方證人原則上會根據供述筆錄的記載作證言，

因此，辯護人對此準備反詰問外，亦應該整理出與公訴事實相關

案件的爭點。

佐證待證事實的間接事實為何？何種證據證明何種事實？依

何種事由彈劾檢方證據等事先的整理是很重要，透過本項整理可

明白爭點的所在及重要性，關於何種的爭點進行反詰問，會更加

明確。

預擬反詰問事項書

預測檢方證人會依供述筆錄作證言，因此必須預先作成反詰

問事項。在事實上有與預測不同的證言時，對此必須臨機應變以

對，但由於有事前準備，方能對此有所因應，若沒有事前準備的

話則會有混亂的危險。

反詰問應先整理出大項類別，且具體地準備細項的詰問事

項。

對於反詰問事項，應事先有大致上的記憶

試著演練一次以確認詰問論理的一致性，與主詰問時不同，

反詰問應該就證人的證言且同時觀察證人的態度等，臨場應變以

進行詰問。因此，將事先準備好的反詰問事項照本宣科的詰問並

不妥當，詰問態勢應當要靈活，為此應將詰問的重點事先大致上

的記憶。

對於檢察官的主詰問，在何時應提出異議，似應再確認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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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訴訟規則。相對於民事訴訟而言，在刑事訴訟中，傳聞證據受

到限制，證人詰問的方法亦有規定。在聲明異議時，要說明異議

的理由，並對異議的聲明要果斷提出，由於異議的提出有所猶豫

會失去機會，因此有必要再確認聲明異議的理由。

主詰問的審前準備

詰問證人

適當證人的找尋

在辯方舉證時，首先，對於何種事實以何種證明的辯護計畫

的作成是很重要，據此做好舉證的準備。

基於證人的舉證，首先通常從尋找證人開始，特別是在尋找

目擊證人時，可以到犯罪現場附近打聽，或是設立看板尋找。

從應該作為證人處聽取詳細的事實，必須確認為保有證言信

用性的附隨事情與其他證據的關係。對同一事實，有多個證人被

考慮時，應選擇最恰當的證人。

在被告的精神異常有所疑問、在必須進行火災狀況調查時等

等情況，醫師及其他專家的證言是有必要的。

在沒有熟識的專家時，藉由資料的閱讀找出專家加以委託，

或藉由適任者之介紹等方式，另外應可請求律師公會刑事辯護中

心提供資訊。

證人詰問的準備

辯護人請求證人詰問時，就確認證人與其他關係者間的事實

的方法，應該要好好準備以適當的詰問（刑訴規191之3）。

因此，辯護人在審前與證人會面，經由充分檢討證據，以釐

清詰問的順序、方法及內容。

在詰問證人時，經審判長許可，於詰問時可以使用圖表及模

型（刑訴規199之12）。活用事前準備的圖表及模型，進行證人詰

問，能使充分理解證言，且亦可提高證言的信用性，亦可謂是一


